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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妇女联合会 
 

连妇〔2019〕41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 2018 年度连云港市城乡妇女岗位 
建功先进集体（个人）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 

 
各县（区）妇联，市“巾帼建功”、“双学双比”活动领导小组有

关成员单位，市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事业和妇

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充分发挥妇女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最

广泛地调动妇女群众的积极性、创造性, 引领广大妇女在参与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发展，为我

市“高质发展、后发先至”贡献巾帼力量，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国

70 周年，市妇联决定对 2018 年度全市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

体（个人）进行表彰。现就我市评选表彰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奖项设置及表彰名额 

（一）市巾帼文明岗 70个 

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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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巾帼文明岗表彰对象为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中以

女性为主体的处、科、室；行业单位的女性班组、岗台、车间、

站所、生产线等；人民解放军的女兵连、中队、班；新经济组织、

新社会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中以女性为从业主体的商户

（店）、小组、农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脱贫、双创等各类基地。 

（二）市巾帼建功标兵 70名 

市巾帼建功标兵表彰对象为在各行各业中立足本职，争创一

流，为推动城乡经济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女

性个人。 

（三）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20个 

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表彰对象为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，

提高妇女素质，促进妇女创业就业、乡村振兴、脱贫攻坚方面作

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群体；在关注妇女民生、推动妇女发展中提供

政策支持和有效服务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民间社会组织等优秀

团队。       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市巾帼文明岗 

1、原则上女性人数应占成员的 60％以上。领导班子至少有

一名女性。除特殊岗位外，一般要求 3人以上（含 3 人）。     

2、全体成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

装头脑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，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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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定不移听党话、跟党走。 

3、全体成员始终走在时代前列，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和“四有”“四自”精神，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突出，

在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系统中具有较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，得到

群众广泛认可。 

4、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开展富有实效的创建活动，有明确

的争创计划、细化的创建标准、完善的创建机制、丰富的创建活

动、明显的创建成效。在醒目的场所亮身份、亮承诺、亮标准，

接受群众监督的渠道畅通，为女性服务大局、奉献社会、争创一

流营造良好氛围。    

5、诚实守信，办事公道，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等社会公益和

志愿服务活动，受到公众好评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

显著，有良好的社会信誉。 

6、原则上应已获得县（区）级或行业(系统)授予的荣誉称

号。 

7、市巾帼文明岗称号不重复授予。 

（二）市巾帼建功标兵 

1、年满 18 周岁以上在连生活工作的女性公民。 

2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

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定不移听

党话、跟党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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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，

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在参与我市“高质发展、后发先至”三年行动、

“创业创新巾帼行动”、“巾帼脱贫行动”、“乡村振兴巾帼行动”

等工作中表现优秀、成绩突出，得到群众广泛认可。 

4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，工作作风

扎实，爱岗敬业，勇挑重担，吃苦在先，乐于奉献；刻苦攻关，

开展技术革新、技术协作、发明创造，在攻克重难点工作和创新

创业中成效明显；立足岗位、履职尽责，热心为民服务，为群众

办实事、解难事，具有较强示范带动作用。 

5、原则上应已获得县（区）级或行业(系统)授予的荣誉称

号。 

6、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不重复授予。 

（三）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

1、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, 在部署工作中充分考虑妇

女发展需求，为促进妇女发展提供支持、营造良好环境。 

2、组织发动妇女岗位建功、发展产业、创业就业、脱贫攻

坚成效显著。 

3、关注妇女发展，关爱留守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, 为妇女

平等参与发展、共享改革成果提供有效保障和服务。 

4、原则上应已获得县（区）级或行业(系统)授予的荣誉称

号。 

5、全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不重复授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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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选原则 

本次表彰坚持城乡统筹、面向基层、广泛参与的原则。    

 （一）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 

在评选中注重向生产一线的劳动妇女和集体（班组）倾斜，

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中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，企事业单位中相当

于处级及以上的负责人，原则上不参与评选，科级干部参评比例

不得超过 20%；基层一线的女职工、女农民参评比例须占到 50%

以上，妇联系统干部参评比例不得超过 10%；党政机关、人民团

体中处级及以上的单位，相当于处级及以上的企事业单位，原则

上不参与评选。 

（二）注重城乡统筹平衡 

在推荐评选过程中，注重统筹平衡城乡参评比例。各地各单

位妇联组织推荐时，须按照本地区农业人口比重或农业经济占当

地经济比重考虑涉农比例，总体涉农比例应达到 40%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妇联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

重视本次评选表彰活动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安排。要坚持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严格遵守评选原则，确保评选工作顺利推进。 

    （二）严格推荐审核。各县（区）妇联、各有关部门要采取

自下而上、公开、逐级申报的推荐方式，对拟推荐的候选人和候

选单位在政治和业绩表现方面严格审核，在本单位或本系统进行

为期一周集中公示，确认无异议后向市妇联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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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宣传引领。注重将评选推荐和典型宣传相结合，

充分运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、杂志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大力宣传

优秀妇女典型和先进集体事迹，在广大城乡妇女中营造争创先

进、建功立业的良好氛围。 

（四）做好材料报送。参评的集体和个人要认真填写市城乡

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（个人）推荐表（另附 2000 字以内推荐

材料），主要事迹一栏要求事迹突出、文字简练（不超过 500 字），

并由推荐单位加盖公章。各县（区）妇联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填

写推荐名单汇总表。材料电子版和纸质版（一式 2 份）于 2019

年 6 月 25日前报送市妇联。 

 

联系人：市妇联妇女发展部   杨文伟  辛海青  

联系电话：0518-85516455      

地址：连云港市苍梧路 36号市妇联发展部 

邮编：222000     

电子邮箱：lygflfzb@163.com  

 

附件：1、表彰名额分配表 

    2、市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

    3、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

    4、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 

    5、市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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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6、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名单汇总表 

7、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

 

 

 

连云港市妇女联合会  

2019 年 6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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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表彰名额分配表 
 

县别 

（部门） 
巾帼文明岗 巾帼建功标兵 巾帼建功先进集体 

东海县 6 6 1 

灌云县 6 6 1 

灌南县 6 6 1 

赣榆区 6 6 1 

海州区 4 4 1 

连云区 3 3 1 

开发区 3 3 1 

徐圩新区 1 1 1 

高新区 1 1 1 

云台山景区 1 1 1 

市委组织部   1   

市委宣传部   1   

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4 4  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1   

市教育局 1 1   

市科学技术局   1   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1   

市公安局   1   

市民政局     1 

市财政局 1     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   1 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    

市交通运输局     1 

市商务局 1    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1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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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   1   

市水利局     1 

市农业农村局 1 1   

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 1 1 

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1 1 

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 1   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1   

市体育局   1   

市医疗保障局 1     

市总工会   1   

团市委 1     

市工商联 1     

连云港市税务局 1   1 

市科学技术协会   1   

市供销合作总社   1   

市农业科学院 1     

市妇联 1 1 1 

市邮政公司   1   

连云港供电公司   1   

中国电信连云港分公司 1     

中国移动连云港分公司     1 

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行 1     

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   1   

农业银行连云港分行 1     

农业发展银行连云港分行   1   

中国银行连云港分行 1     

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 1     

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 1     

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 1     

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 1     

江苏海洋大学   1   

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     

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   1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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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开放大学 1     

康达学院 1     

连云港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  1   

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1     

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  1   

社会推荐 4 2 1 

合计 70 70 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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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市巾帼文明岗推荐表 
 

单位及岗

组名称 
 电话 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（500字） 

 

主要 

获奖 

情况 

 

推荐单位党委 

或组织部门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 

县（区）妇联或“巾帼建

功”、“双学双比”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推荐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
市妇联审核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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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表 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文化程度  政治面貌  联系电话  

工作单位及职务  

通讯地址及邮编 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（500字） 

 

主要 

获奖 

情况 

 

推荐单位党委 

或组织部门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 

县（区）妇联或“巾帼建

功”、“双学双比”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推荐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
市妇联审核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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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   

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表 
 

单位名称  负责人姓名  

通讯地址及邮编  联系电话 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（500字） 

 

主要 

获奖 

情况 

 

推荐单位党委 

或组织部门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 月  日  

县（区）妇联或“巾帼建

功”、“双学双比”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推荐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
市妇联审核意见 

 

 

盖章 

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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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市巾帼文明岗推荐名单汇总表 
 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巾帼文明岗名称 联系人及电话 曾获主要荣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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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市巾帼建功标兵推荐名单汇总表 
 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姓  名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单位及职务 曾获主要荣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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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推荐名单汇总表 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 单  位  名  称 联系人及电话 曾获主要荣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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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妇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0 日印发 


